附件2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出国学生学分认定办法
一、总则
为进一步规范我校学生境外学习政府奖学金项目学生成绩管理，做好学分认定和成绩转换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二、学籍管理
项目学生在国外高校培养期间，其学籍性质不变，仍由我校学籍管理办法进行管理。
三、学分认定和成绩转换的范围
学分认定和成绩转换的课程范围为项目的课程或实践环节。
四、学分认定和成绩转换的原则

根据项目短期强化培训的特点，学分转换按如下原则认定：
1．学分学时对应关系：12-16学时对应1学分。
2．学分替换要求:学生在外修读的课程学分，是以具体课程为目标的替换原则。大于或等于对应课程学分，可直接认定；大于1学分以内的学分不再累计替换；学分低于相应课程1学分以内的（含1学分），经所在学院认定，教务处审核后，方可替代。
3．课程内容要求：
（1）申请替代专业培养方案中必修与限选课的课程，其修读课程内容与对应课程内容相同或相近的比率高于60%时，方可替代。
（2）出国前认定为可替换相关专业的必修课时而培养方案中无相近课程时，由学生在培养方案中任选一门专业必修进行替换，此类申请不得超过一门。
（3）修读的专业课程在学校无对应课程时，经学校教务部门审核后，可认定为专业选修课，并按实际课程名称、学分和成绩记入成绩系统；修读的其它课程，可认定为公共选修课程，按实际课程名称、学分和成绩记入成绩系统。
五、成绩处理
1. 国外学习的项目课程, 按照学生实际修读的课程名、学分、成绩计入成绩系统；课程性质按认定的性质记录，国外高校提供的成绩单原件由教务处存档。
2. 若国外高校成绩标准与我校相同时，直接按照国外高校提供的成绩记入成绩系统。
3. 若国外高校成绩以A、B、C、D、E五等级的形式登记，则按照以下标准转换后计入成绩系统。
	国外高校成绩
	A
	B
	C
	D
	E

	百分制成绩
	95
	85
	75
	65
	55

	五级制成绩
	优秀
	良好
	中等
	及格
	不及格


 4. 国外高校成绩以A+、A、A-、B+、B、B-、C+、C、C-、D+、D、D-的形式登记，则按照以下标准转换后计入成绩系统。
	国外高校成绩
	A A+
	A A
	A A-
	B B+
	B B
	B B-
	C C+
	C C
	C C-
	D D+
	D D
	D D-
	EE+
	EE

	百分制成绩
	999
	995
	990
	889
	885
	880
	779
	775
	770
	669
	665
	660
	550
	440

	五级制成绩
	优秀
	良好
	中等
	及格
	不及格


六、学分认定和成绩转换
学生学分认定和成绩转换工作由教务处统一处理。

七、其他
项目学生回校后，凡学分认定和成绩转换的课程在学籍审核以及评优、推荐免试研究生、评奖学金等涉及学生成绩排名时，智育成绩均以转换后的课程学分及成绩为原始数据核算。
